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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情况和起草过程 

1.1 背景情况 

我国环境监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技术水平上存在一定差距。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生活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各种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

穷，经常出现突发环境问题。环境监测工作也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进入了迅速

发展时期。 

党的十九大提出将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要求

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坚持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重点区域降尘考核，打赢蓝天

保卫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关系近 14亿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

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 

上海从 20世纪 70年代起开展降尘监测，目前仍以手工法进行监测，通过对手工法在降

尘监测的应用中分析，会发现手工法降尘监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效率低下、时间分辨

率低、工作量大、受人为影响及环境限制较重等等，很容易形成监测结果准确率低的现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污染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其中对城市造成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就

是颗粒物。随着全国沙尘频率和危害程度的增加，大气降尘的研究日益加剧，市面上大气降

尘量的监测普遍需要监测人员来回奔波进行取样，并将集尘缸带回专门建立的实验室进行监

测，并对整个实验室进行恒温恒湿，因此现有降尘量的测量能耗高，成本大；而且相同的样

品，不同的人操作，会得出不同的数据，导致测量误差大。再者，如果集尘缸采集点和实验

室不在同一个地点，还需要考虑样品的运输和存储，使用极不方便。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

题以及突发状况，传统的手工法监测手段已经不能满足管控环境质量的要求，因此为保证降

尘监测的数据准确，为人类社会生活质量起到良好的监控作用，应当对当前降尘监测的缺陷

进行优化。 

在环境监测中，硬件设施和技术手段对于监测的范围和数据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尽管

近几年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但是降尘监测在我国乃至全世界仍然使用传统的手工方

法，不能很好的满足环境监测工作的需求。与此同时，环境监测任务日益繁重，监测的范围、

项目和频次不断扩大和增加，现有的技术手段和硬件设施无法达到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需

求。  

 

 
1.2 必要性说明 

降尘监测属于对大气环境保护的技术，确保降尘监测的科学性，可以对大气环境保护的

质量有显著的帮助。对于人类生活环境而言，大气环境将直接决定人类生活的空气质量，而

当前人类社会对大气的污染较为严重．主要对大气形成污染的原因有工地扬尘、道路扬尘、

堆场扬尘、人类对空气质量保护意识较差等，开展降尘量监测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意义非常

重要。开展城市降尘监测，是科学、准确反映城市降尘量的重要基础，是精准、精细开展扬

尘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支撑。 

“降尘自动监测仪”采用局部小环境的方式、直接在采集点现场实现降尘量的监测，通

过重量法进行精准测量，达到自动在线监测的目的。在完成国控点的降尘监测的同时可推动

所有污染源的降尘监测，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1.3 起草过程 

2014 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率先提出了城市降尘量自动化监测概念，取代传统手工监测

方法。基于对手工采样测试方法标准的理解，研发团队经过 3年的设计研发形成了降尘量自



 

动监测解决方案：采用重量法对降尘量进行连续自动监测；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模式提升城市

降尘监测管理；完成降尘量自动监测仪研制。 

经上海市环保局牵头，2018 年 1 月开始在上海监测中心、浦东监测站、嘉定监测站等

监测点位开展降尘自动监测方法与手工监测方法同步监测比对。 

2018 年 9 月，国家监测总站、环保部大气司、上海环科院、中国环境协会等专家在上

海环境监测中心对该项目进行了评审，专家一致认为降尘自动监测替代手工监测方法可行，

并提出了 9点改进意见。 

2018年 12月底上海环境监测中心申请了上海 16个监测点位的试点应用。 

2019 年 6 月中旬上海环境监测中心召集试点半年度小结会议，会议要求对上海部分污

染源进行降尘监测的测试工作（区域降尘、污染点降尘的测试）；  

2019 年 10 月上海市环境降尘量的试点仪器安装完成，国家监测总站(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国控点）安装完成！ 

2020年 1月完成为期一年的上海市 2019年 2月-2020年 1月上海市降尘自动监测试点

项目。 

2020年 5月上旬，上海市降尘量试点项目年度总结报告制作完成！根据测试数据分析，

降尘自动监测仪可以替代手工法来进行城市降尘量的监测，建议开展降尘自动监测业务化应

用。 

2020 年 7 月降尘自动监测系统与实验室标准粉尘降尘对比实验完成，结论表明降尘自

动监测系统的准确性较好，相关系数 R²=0.9958。 

2020 年 11 月，国家监测总站、中国环境协会等专家在上海环境监测中心对上海 16 个

监测点位的扩大试点项目进行了评审并通过了验收。 

2 国内外降尘自动监测技术研究现状 

2.1 降尘监测国内外研究现状 

大气降尘监测是开展较早的大气污染物例行监测项目，是反映大气尘粒污染的主要指标

之一。通过对大气降尘的监测研究，可以明确降尘的强度、性质、组成、沉降速率等表象，

进而推断其源地、运移路径及方式。目前国内大气污染物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悬浮顆粒物

的研究。国内京津冀多地出现沙尘暴天气，降尘是浮尘、扬沙、沙尘暴等天气现象的反映，

因此降尘监测再次引发关注[3]。 

大气降尘监测方法有湿法和干法两种。我国现行标准为《环境空气降尘的测定重量法》

（HJ 1221）[1]，采用的是湿法降尘采集方式。原理为用乙二醇水溶液做收集液进行湿法采

样，收集一定时间（通常为一个月），用重量法测定环境空气中的降尘，并测定乙二醇的空

白值在计算中扣除，按测量面积换算成单位面积单位时间降尘量。该方法适用于测定环境空

气中可沉降的颗粒物，方法的检测限为 0.2t/km2⋅30d。在我国通常情况下，由于湿法采集的

效率较高，且避免了二次起尘，故在大部分地区采用湿法收集，但在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

区的风沙降尘研究中，因蒸发量大，多采用空容器直接搜集法获得大气降尘量。 

国外主要国家及组织的系列标准中，巴西、越南、ISO 草案均规定采用湿法收集样品。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颁布的《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colle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dustfall》（D1739-98）[5]降尘监测的标准方法，该标准最近一次修订于

2017 年，采用的是干法降尘采集方式。干法降尘采集即将空的集尘缸置于点位进行样品采

集，但是干法采集具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容器内的“二次起尘”[6]。 

 

巴西及 ISO相关标准方法中都明确要求降尘收集装置要配备防鸟保护。ASTM标准[5]中



 

要求安装防风罩以便获得更好的采样精度。越南标准[3]要求分别采集总降尘和干降尘。目

前，我国降尘监测中不对干、湿降尘加以区分。 

有些地区如阿根廷、加拿大、芬兰、西班牙、美国制定了区域的降尘量标准，规定了月

平均或年平均降尘量标准[7]。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和人文条件差异显著，降尘量的区

域性变化较大，因此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8]。国家环境保护局（91）环监字第 089 号文件

《环境质量报告书编写技术规定》中建议降尘量的评价标准是，秦岭淮河以北城市在当地清

洁点实测值的基础上增加 7t/km2⋅M，以南城市则增加 3t/km2⋅M[9]。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

三角和汾渭平原三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对降尘量制定了相关规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攻坚方案》中规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降尘量不得

高于 9t/km2⋅30d。《长江三角洲 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攻坚方案》中规

定苏北（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皖北（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

南）城市降尘量不得高于 7t/km2⋅30d，其他城市不得高于 5t/km2⋅30d。 

 
2.2 称重传感器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重量法的降尘监测，要实现自动化，核心部件是电子天平。称重传感器是一种将质

量信号转变为可测量的电信号输出的装置，它是专门在衡器上使用的压力传感器，能将衡器

上被测物体的重量按一定的函数关系转换成电信号输出。称重传感器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便开始逐渐发展，根据工作原理的不同主要分为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和数字式智能称重传感

器，后者比前者晚出现半个世纪[10]。 

1936-1938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 E.Simmons（西蒙斯）和麻省理工学院教

A.Ruge（鲁奇）分别同时研制出纸基丝绕式电阻应变计，命名为 SR-4(发明人分别鲁奇、西

蒙斯，以两人的名字命名)，这是研制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的先驱。1940年，美国 BLH公司在

SR-4 电阻应变计的基础上研发出了应变式负荷传感器，成为应变式传感器的创始者。这种

传感器在 1942 年大量成产出售，实现了称重传感器的产业化[11]。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人

霍格斯特姆改用切应力设计负荷传感器，因为切应力与弯矩无关，他为称重传感器的结构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2]。70 年代中期，需要小量程的符合传感器（几公斤到几十公斤），这

是传统的正应力负荷传感器和切应力负荷传感器都不能满足的[13]，由此美国学者查特斯开

发出了基于不变弯矩原理的合金平行梁负荷传感器，成为称重传感器的又一发展道路。进入

80年代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应用，美国 TOLEDO（现 METTLER TOLEDO）公

司提出了“数字式”概念并将其用于称重传感器[14]，最终研制出了摇柱形数字式智能称重

传感器，开创了数字式称重传感器的时代。国际计量大会衡器委员会制定了 R60 国际建议，

确立了称重传感器的检测理论依据[9]。 

随着数字技术和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美、德等国的衡器公司，先后研制出数字型智能

称重传感器。所谓智能传感器，就是指能把具有一种或多种敏感功能，能够完成信号检测和

处理、逻辑判断、双向通讯、自检、自校、自补偿、自诊断和计算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器件。 

我国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称重传感器的研发和应用，那时主要是应变式称重传

感器，但这些研发主要集中在国有的大型研究机构中，一般作为军用和国防用途。随着社会

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我国各行业对各种类型的衡器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我国各种称重

传感器的品种、类型、形状、数量和质量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14]。工业与商业电子秤用称

重传感器技术与制造的工艺。美、德等工业发达国家的著名制造公司处于国际市场领导者的

领先地位。我国具一定规模的制造公司处于市场挑战者或市场追随者的位置。 

根据近几年来电子衡器和自动称量技术对称重传感器的新要求，国内外专家们认为，小

型化、集成化、多功能化、及智能化将是称重传感器的重要特点和今后的发展趋势[15]。 

 



 

3 制定基本原则和内容框架 

3.1 基本原则 

（1)以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将降尘自动监测仪器性能、运行与质控管理技术

化和规范化，同时参考相关标准规范以及相关监测管理规定，编制本规范以满足国家降尘自

动监测工作需要。 

（2）与实际操作紧密结合，方便查询使用。本规范在研究降尘自动监测实际工作中面临问

题的基础上，结合降尘自动监测的工作需求，根据实际业务中的通常要求，拟定规范文本

的内容和顺序，方便实际工作中的查询和使用。  
（3）标准执行后有利于降尘自动监测的规范和监测质量的提升，有利于生态环境管理部门

制定更精准化的降尘管理决策，推进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3.2 内容框架 

全面调研、了解目前降尘自动监测技术、质控质保、数据采集与传输、数据审核及应用

等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调研国内外降尘自动监测方面的技术规范，广泛了解国内降尘自

动监测实际运维和质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4 主要内容说明 

4.1 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降尘自动监测系统的系统组成与技术指标、监测点位、设备安全与设

备安装；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与处理；信息平台；系统验收及系统运行维护。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环境空气中降尘、区域降尘、道路降尘、城市沙尘量等的监测。 
冶金企业、木材加工企业、火电厂、矿山、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水运工程、混凝土搅

拌站、干散货码头堆场等开放式污染源的降尘监测相关技术要求可参照执行。 
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J  1221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 
DB  31/T1433-2023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技术规范 
GB/T 26497-2011 电子天平 
HJ/T 212-2017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降尘  dustfall 
在空气环境条件下，靠重力自然沉降在水平面上的颗粒物，常用集尘缸收集测量。 

 
沙尘降尘量 dustfall amount  
一次沙尘天气过程靠重力自然沉降于被测水平面上的颗粒物质量。 
 
降尘自动监测 dustfall automatic monitoring instrument 
对环境空气中可沉降颗粒物质量进行连续自动监测。  



 

 
降尘自动监测系统 dustfall monitoring system 
具备自动采集、自动内校、自动温湿度控制、自动称量、气象参数传感器视频系统的数据自

动上传至云端或数据平台等功能，适用于环境区域降尘、道路降尘、沙尘量、沙尘暴的自动

监测系统。 
 
数据有效采集率 Effective data collection rate 
在监测时段内实际采集的有效数据的个数与理论上应采集数据的个数的百分比。 

 
 

4.4 方法原理、系统组成和技术指标    

4.4.1  方法原理 

用装有称重传感器的集尘缸自动采集空气中可沉降的颗粒物，定时进行蒸发干燥、精确

称重，根据已知的采样面积和采样时间自动计算出采样时间内单位面积的降尘量，并将数据

自动上传至云端或数据平台。 
为了验证降尘自动监测仪实际应用的可行性，2018年2月-8月开展降尘自动监测仪与手

工法降尘监测的比对测试及污染源点位开展降尘自动监测仪与手工降尘监测的比对测试， 

监测点点位测试数据详见附件2，测试结果如下： 

 

图4-1-1浦东监测点仪器法与手工法数据对比图 



 

 

图4-1-2嘉定监测点仪器法与手工法数据对比图 

 

污染源点位测试数据详见附件3，测试结果如下 

 

图4-1-3家溪建材点位仪器法与手工法数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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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开源码头1号机仪器法与手工法数据对比图 

 

图4-1-5开源码头2号机仪器法与手工法数据对比图 

（1）在环境测点与手工监测方法比对测试，存在正偏差，浦东监测站和嘉定方太的平均相

对误差分别为 18.5%和 26.5%。 
（2）在污染源测点误差相对较大，可能与采样的不均匀性有关。 
（3）浦东新区测试点和嘉定区测试点，发现数据偶尔有中断，没有每天上传，通过设备日

志分析是现场断电导致，断电后的第一次上传，数据较高，分析原因是设备几天的降尘累积，

所有数据较高。同时也说明断电对降尘数据的影响较小。 
4.4.2 降尘自动监测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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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集尘缸、电子天平、样品烘干系统、蒸馏水和乙二醇自动补液装置、雨雪传感器、内

置摄像头、温湿度控制系统等组成，性能指标符合表 1 要求。 
根据监测业务需要，可配置气象参数传感器、视频监控仪等设备，性能指标符合表 2、

表 3 要求。 
（1）集尘缸 

内径 15 cm±0.5 cm，高 30 cm 的圆柱形缸，缸底平整， 内壁光滑。如有磨损，应

立即更换。内径尺寸引用 HJ 1221 标准。 

（2）电子天平 

目前电子天平分为1mg、0.1mg、0.01mg分度值，降尘自动监测选用0.1mg分度值。 

本降尘自动监测仪开发采用准确度等级为特种准确度等级的电子天平，依据《电子天平

检定规程》（JJG 1036-2008），进行了称量范围测试、偏载误差测试、重复性误差测试、

示值误差测试。测试符合特种准确度等级电子天平要求，具体测定过程如下，检定报告见附

录A。 

A. 称量范围测试   

最小秤量指小于该载荷值时称量结果可能产生较大的相对误差。最大秤量指不计添加皮

重时的最大称量能力。最小秤量与最大秤量之间的范围为称量范围。 
本仪器采用的电子天平设计最小秤量为 0.5mg，最大秤量为 200g，电子天平实际分度值

d=0.1mg。按照《电子天平检定规程》（JJG 1036-2008）规定，检定所采用的检定分度值 d≤e≤10d
确定检定分度值为 e=1mg。为验证电子天平的称量范围，进行称量范围测试，测试结果为

0.5~200000mg。 
B. 偏载误差测试 

偏载误差指同一载荷在不同位置的示值误差应符合相应载荷的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为验证电子天平的偏载误差，测试中试验载荷选择 1/3（最大称量+最大加法除皮效果）

的砝码。优选个数较少的砝码；使用非单个砝码时，砝码叠放使用。单个砝码放置在测量区

域中心位置；使用多个砝码时，均匀分布在测量区域内。按秤盘的表面积，将秤盘划分为四

个区域，图 4-2-1 为不同形状的电子天平秤盘偏载误差检定位置示意图。 

 

图 4-2-1 偏载误差检定位置 
经过测试，电子天平偏载误差检定结果为 0.2e，小于特种准确度等级电子天平的 MPE

（最大允许误差）±1.0e，符合要求。 
C. 重复性误差测试 

重复性指同一载荷多次称量结果间的差值，不得超过相应载荷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在进行重复性误差测试时，天平的自动置零和零点跟踪装置处于工作状态。试验荷载选

择 80%~100%最大称量的单个砝码，测试次数不少于 6 次。测量中每次加载前均置零。天平

的重复性误差计算公式如下： 
重复性误差 = 𝐸𝐸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𝐸𝐸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3-1） 

式中  𝐸𝐸𝑚𝑚𝑚𝑚𝑚𝑚——为加载时天平示值误差的最大值； 
𝐸𝐸𝑚𝑚𝑚𝑚𝑚𝑚——加载时天平示值误差的最小值需满足 



 

重复性需满足𝐸𝐸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𝐸𝐸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MPE|。 
经测试，电子天平重复性误差检定结果为 0.1e，小于特种准确度等级电子天平的 MPE

（最大允许误差）±1.0e，符合要求。 
D. 示值误差测试 

各载荷点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该天平在该载荷时的最大允许误差。 
进行示值误差测试时，载荷从零载荷开始，逐渐地往上加载，直至加到天平的最大称量，

然后逐渐地卸下载荷，直到零载荷为止。试验载荷包括下述载荷点：空载；最小称量；最大

允许误差转换点所对应的的载荷（或接近最大允许误差转变点）；最大称量。无论加载或卸

载，应保证有足够的测量点数，本次测试为首次检定的天平，测量点数不少于 10 点。 
电子天平示值误差检定结果见表 4-2-1。 

表 4-2-1 示值误差检定结果 

范围 技术要求 检定结果 
0~50000e ±0.5e -0.2e 

>50000e~Max ±1.0e -0.3e 

 

（3） 样品烘干系统 

引用HJ 1221标准，采集的降尘样品应进行烘干，集尘缸放在加热系统上缓慢加热至 

105 ℃±5 ℃。 

（4）蒸馏水和乙二醇自动补液装置 

由于降尘自动监测采用湿法采集，自动补液装置用于定量补充蒸馏水和乙二醇。 

（5）雨雪传感器 

为满足降水时控制仓门的需求，研发能识别雨量大小的微型雨雪传感器，用于测量降

水量，当雨量达到2mm系统自动关闭采样仓门，防止因雨量过大导致降尘样品溢出。 

（6） 内置摄像头 

每次称量前应对集尘缸进行拍照，用于观察集尘缸内是否有异物，清晰度＞10万像素。 

（7） 温湿度控制 

为了确保每次称量的准确性，天平应在恒温恒湿条件下进行称重，温湿度控制系统温

度控制在25±5℃，湿度控制在＜50%±5%RH。 

（8）时间分辨率、量程和最低检出限 

为探究仪器最小时间分辨率，2019年对10台降尘自动监测仪进行了5次运行测试，用于

获取不同采样时间仪器测量耗时，采样时间分别设置为3h，17h，19h44min，19h42min，
19h42min，2d19h43min。测试结果显示，降尘自动监测仪各部分性能良好，除采样时间外各

部分耗时一致，样品烘干用时50min，降温用时1h2min，温湿度平衡用时33min，微重量震荡

模块预热用时30min，即采样后精确称量过程至少需要2h55min。此外，遇降雨天气时称量过

程将延迟至雨后进行，为给仪器提供充分的测量时间，同时考虑首次测量的降尘量需满足称

重传感器最小秤量0.5mg，降尘自动监测仪运行的最小时间分辨率为1次/24h。 
在降尘自动监测仪平行性测试中，我们采用1次/24h的时间分辨率进行现场测试，测试

地点为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楼顶，测试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7月31日。3台仪器共

获得570个单日增重数据，其中平均单日增重5.7mg，最小单日增重1.2mg。降尘量每日增加

量在数值上较小，易被外部因素影响，同时单日的数据波动较不规则，不便于数据审核。 
同时，根据《电子天平》（GB/T 26497-2011）中电压变化试验规定，天平在正常工作环

境条件下稳定后，在最高、额定和最低工作电压环境下，用10e的载荷测试天平示值，其结

果应小于特种准确度等级电子天平在≤50000e时的MPE（最大允许误差）±0.5e。考虑到降尘

自动监测仪的工作环境可能产生电压波动，因此应尽量保持测试数据在10mg以上，以此符



 

合计量测试的依据。因此将时间分辨率调至1次/48h，两日平均增重预计达到10mg以上，测

量误差将进一步降低。 
量程：根据实际使用天平的0-200g称量范围，计算出降尘自动监测系统量程为：

0.4~135881.1 t/km²﹒30d  
最低检出限：根据实际适用天平最低检出限0.0005g计算出降尘自动监测系统最低检出

限为0.4 t/km²﹒30d 
（9）平行性 

为测试降尘自动监测仪的平行性，在一相同试点布置三台仪器，同时进行降尘量的测定。

按以下原则进行仪器试点选择和布置： 
（1）选择采样点时，考虑仪器不易损坏的地方，以及易于更换滤膜材料等。 
（2）降尘自动监测仪放置在高度距地面 5~15m（采样口距地面）的建筑物屋顶平台上。 
（3）降尘自动监测仪放置建筑物的最高点位置或远离最高点位置＞15m，并远离污染源。

降尘自动监测仪采样口距离设备放置平台平面 1.5m，避免平台扬尘的影响。 
（4）降尘自动监测仪应放置稳定且坚固，防止被风吹倒或摇摆。 
（5）各仪器的集尘缸采样口保持在同一高度。 

本次平行性测试实验设置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楼顶开展。测试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监测数据时间分辨率为 1 次/1d。 

仪器平行性测试方法：记录每台降尘自动监测仪测得的降尘量Cij，其中 i 为降尘自动监

测设备的编号（i=1~3），每组监测设备每个监测数据测结果的平均值为𝐶𝐶𝚥𝚥�。按公式（4-2）

计算待测监测设备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𝑃𝑃𝑗𝑗，按公式（4-3）计算每一批次待测监测设备平

行性 P。 

𝑃𝑃𝑗𝑗 =
�∑ (𝐶𝐶𝑖𝑖𝑗𝑗−𝐶𝐶𝚥𝚥����)23

𝑖𝑖=1
2

𝐶𝐶𝚥𝚥���                      （4-2） 

式中  𝑃𝑃𝑗𝑗——待测设备第 j 个监测数据测量的的相对标准偏差，%； 

𝐶𝐶𝑖𝑖𝑗𝑗——第 i 台网格化监测仪器测量第 j 个监测数据的降尘量值，g； 

𝐶𝐶𝚥𝚥�——待测降尘自动监测仪第 j 个监测数据降尘量平均值，g。 

                    （4-3） 

式中  P——仪器的平行性，%； 

n——监测数据组数，n=190。 

在此次实验中，3 台仪器测量了 190 组降尘量数据，数据折线图见 4-2-2。三台仪器在
测试中的最大相对标准偏差为 10.48%，相对标准偏差的均方根 RMS（Root Mean Square）
为 4.54%。即仪器平行性为 4.54%。实验结果详见表 3-1，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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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3 台仪器数据折线图 

 
图 4-4-3 3 台仪器相对标准偏差 

综上所述，降尘自动监测系统技术指标应符合表4-2-1要求。 

 

表 4-2-1 降尘自动监测系统技术指标 

名称 指标 技术要求 
降尘自动监测

系统 
监测方式 以小时为单位定时称重或远程控制称重 
监测方法 重量法 
监测项目 降尘量、沙尘量 
时间分辨率 时间分辨率可设置为24小时或48小时，应满足天平增重

大于10mg。 
量程 量程不低于0.4~135881.1 t/km²﹒3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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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检出限 应小于或等于0.4 t/km²﹒30d 
 平行性 ±10% 
集尘缸 尺寸 内径 15 cm±0.5 cm，高 30 cm 
电子天平 量程 0.0005g~160g 

称重传感器

感度 
0.1mg 

称重误差 ±0.0001g 
校准 具备自动校准功能 

样品烘干系统 烘干温度 105℃±5 ℃ 
雨雪传感器 降雨量 降雨量0-10mm/h内 
温湿度控制 温控制范围 25±5℃ 

湿控制范围 <50±5%RH 
内置摄像头 分辨率 >10万像素 

 
 

4.4.3 气象参数传感器 

由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雪传感器组成。通过风向、风速传感器可在降尘数据溯

源分析时做辅助的定位信息。温度、湿度传感器可用于降尘样品试验时作为辅助参考信息，

减少监测数据因环境变化造成的偏差。性能指标符合表 4-3-1 的要求 
 

表 4-3-1 气象参数传感器技术指标 

名称指标 量程范围 技术要求 

温度 -40℃~50℃ ±1℃ 

湿度 0%~100%RH ±3%RH 

风速 0 m/s～30 m/s ±1m/s 

风向 0°～359° ±5 

 

 
4.4.4 视频监控仪 

视频监控仪应由摄像机和云台或球机组成，用于对靠近仪器的活动进行视频实时监控。

性能指标符合表 4-4-1 的要求 
表 4-4-1  视频监控仪技术指标   

名称 指标 技术要求 

摄像头 
分辨率 ≥200 万像素 

最低照度 ≤0.05LUX 

 

 
4.4.5 数据采集与控制终端 

由主控系统、驱动模块、数据采集模块组成，具有采集、称重试验控制、温湿度控制、

收集液补充控制、雨水保护控制、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和处理的功能。并按后台服务器指令

或定时向后台服务器传输在线监测数据和设备的状态参数。 



 

 
4.4.6 信息平台 

信息平台应能对上述设备进行设置，并对各类监测数据进行存储、显示、统计分析与加

工处理。 
 

4.4.7 用户终端 

用户终端宜包括智能移动设备、个人电脑等，用于数据的交互和显示。 
 

4.4.8 辅助设施 

辅助设施还应包括供电电源和通讯。 
 

4.4.9 监测设备配置 

根据降尘监测管理需求确定。降尘自动监测系统为标准配置单元，降尘监控可选配辅

助监控摄像系统、风速风向及温湿度等气象监测设备；用于道路降尘监测宜选配风速风向、

温湿度等气象监测设备；用于城市沙尘量监测宜选配风速风向、温湿度等气象监测设备。 

 

4.5 监测点位、设备安装与安全  

4.5.1 降尘监测点位布置  
（1）选择采样点时，应优先考虑集尘缸不易损坏的地方，还要考虑操作者易于更换集尘缸，

采样点 一般设在建筑物的屋顶，采样点周围应设置明显标识，防止误入。 

（2）集尘缸放置高度应距离地面 8 m～15 m，即普通住宅 3 层～5 层。在同一地区，各采

样点集尘 缸的放置高度应尽可能保持一致。在保证监测点具有空间代表性的前提下，若所

选监测点位周围半径 300 m～500 m 范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在 25 m 以上，无法满足高度

设置要求时，集尘缸放置高度可在 20 m～30 m 范围内选取。如放置在屋顶上，集尘缸口离

建筑物墙壁、屋顶等支撑物表面的距离应大于 1 m，避免支撑物上扬尘的影响。  

4.5.2 沙尘监测点位布置 

参照HJ  1221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 
4.5.3 设备安装与安全要求  

根据《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技术规范》，设备安装与安全应满足要求如下： 

（1）施工现场应提供在线监测安装所需要的条件。 
（2）施工现场应提供 220V50Hz 交流电源，同时应保证电力供应，以免因断电导致数据中

断，增加漏电保护装置内容。 
（3）施工现场宜架设宽带线或者移动网络信号较好。 
4.6 结果的表示 

4.6.1 本底值测量 

初次放置或更换集尘缸，须进行本底值称重试验。关闭舱门，进行集尘缸干燥，干燥

温度设置为 105±2℃，当集尘缸温度到达 105℃时停止干燥。干燥结束后；启动温湿度平

衡系统，使舱内温度控制在 25±0.5℃，相对湿度在 50%<5%RH，持续 50 分钟后关温湿度

平衡系统并开始自校准，称重，直至恒重（连续测定两次本底值，两次差值即为空白值，

空白值应小于 0.0100g，否则重新测定直至空白值符合要求，取第一次），此值为本底值

W0。 
 

4.6.2降尘量累计值的测定 

设备在定时称量任务的称量试验所测的称重值为集尘缸（下部缸体）缸体及集尘量累计



 

质量的总和。按 4.6.1 条方法称重，称量至恒重（2 次重量之差＜0.4mg，取第一次），此值

为 Wt。Wt 减去本底值 W0 为累计降尘量值 Wa。 
4.6.3 无效数据 

（1）当设备采样称重时，集尘缸内有异物，此次数据判定为无效数据。 
（2）降尘自动监测仪校准期间的所有数据作为无效数据。 
（3）当降尘量监测数据低于方法检出限 0.0005 g 时，作为无效数据。 
（4）本底值测量数据作为无效数据。 

（5） 所有无效数据均不参与统计，但应在原始数据库中予以保留。 

4.6.4 无效采样时间 

（1）因降雨、降雪量达到设定值及温湿度控制期间而关闭集尘缸的采样时间。 

（2）所有无效数据的采样时间为无效采样时间，月底计算降尘量时应扣除。 

4.6.5 降尘量的结果表示 

降尘量为单位面积上单位时间内从大气中沉降的颗粒物质量，其计量单位为每月每平方

公里面积上沉降的颗粒物的吨数（即 t/k ㎡·30d）。 
 

4.6.6 结果计算 

降尘量计算公式： 

M =
Wt − W0

s × (n − i)
× 30 × 104 

式中： 
M——降尘量，t/k ㎡·30d； 
Wa——累计降尘量，当前称重总质量值 Wt 减去本底质量值 W0 后的累计降尘量； 
Wt——为集尘缸（下半部分）和累计集尘质量的总和； 
W0——初次放置或更换集尘缸称重所测得的本底值； 
S——集尘缸缸口面积，单位：c ㎡； 
n——采样天数，（准确到 0.1d）。 
i——无效采样时间（精确到 0.1d）。 
 

4.6.7结果表示 

结果应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4.7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4.7.1 降尘自动监测仪 

（1）电子天平投运前，应用标准砝码进行校准。 

（2）降尘自动监测仪投运中，每年应按照一定的比例开展现场质量抽检与比对测试，具体

抽检比例可根据不同运维单位上一年度的质量情况和管理需求确定。 

（3）降尘自动监测仪应具备自动校准功能，在每次降尘样品称量试验前进行一次校准。  
4.7.2 空白样 

每台设备运行前应先在测定现场做 1 次空白测定，具体测试数据如下： 

表7-2-1  空白样测试数据 

空白样测试数据 

1号机测试数据 

  测量开始 测量结束 重量值 



 

1 空盘值 2023/10/27 12:00 2023/10/27 12:03 39.2055 

2 空盘值 2023/10/25 12:00 2023/10/25 12:03 39.2051 

3 空盘值 2023/10/23 12:00 2023/10/23 12:03 39.2054 

2号机测试数据 

  测量开始 测量结束 重量值 

1 空盘值 2023/10/27 12:00 2023/10/27 12:02 36.7036 

2 空盘值 2023/10/25 12:00 2023/10/25 12:02 36.7049 

3 空盘值 2023/10/23 12:00 2023/10/23 12:02 36.7034 

3号机测试数据 

  测量开始 测量结束 重量值 

1 空盘值 2023/10/27 12:00 2023/10/27 12:02 42.2649 

2 空盘值 2023/10/25 12:00 2023/10/25 12:03 42.265 

3 空盘值 2023/10/23 12:00 2023/10/23 12:02 42.2652 

 

4.7.3 加标回收 

实验室内质控样品制备过程：采用ISO12103标准粉尘或采集无污染或污染较少的农田

土（应使用黄壤等，避免使用红壤和 含有机质高的森林土壤类），手工去除石块、木块，

风干后研磨过 200目筛，制得1份约为200 g的样品，备用。使用前应在 105 ℃±5 ℃下烘

干，再称量。 

每次加0.1g,使用前应在 105 ℃±5 ℃下烘干，再称量，其回收率为90%～110%，宜

每月进行一次加标回收测定。 

具体测试数据如下： 

表7-3-1  加标测试数据 

加标测试数据 

1号机测量数据 

  测量开始 测量结束 重量值 误差（单位克） 加标回收率 

1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9:00 

2023/10/28 

9:02 
39.3002 0.0052  94.80% 

2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6:00 

2023/10/28 

6:03 
39.3001 0.0053  94.70% 

3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3:00 

2023/10/28 

3:03 
39.3002 0.0052  94.80% 

4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1:00 

2023/10/28 

1:03 
39.2996 0.0058  94.20% 

5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7 

21:00 

2023/7/10 

21:02 
39.2996 0.0058  94.20% 



 

6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7 

12:40 

2023/10/27 

18:01 
39.2995 0.0059  94.10% 

7 空盘值 
2023/10/23 

12:00 

2023/10/23 

12:03 
39.2054   

2号机测量数据 

  测量开始 测量结束 重量值 误差（单位克） 加标回收率 

1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9:00 

2023/10/28 

9:02 
36.7995 0.0039  96.10% 

2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6:00 

2023/10/28 

6:02 
36.7993 0.0041  95.90% 

3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3:00 

2023/10/28 

3:03 
36.7992 0.0042  95.80% 

4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1:00 

2023/10/28 

1:03 
36.7998 0.0036  96.40% 

5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7 

21:00 

2023/10/27 

21:02 
36.8 0.0034  96.60% 

6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7 

12:34 

2023/10/27 

18:02 
36.8004 0.0030  97.00% 

7 空盘值 
2023/10/23 

12:00 

2023/10/23 

12:02 
36.7034   

3号机测量数据 

  测量开始 测量结束 重量值 误差（单位克） 加标回收率 

1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9:00 

2023/10/28 

9:02 
42.3625 0.0027  97.30% 

2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6:00 

2023/10/28 

6:02 
42.3626 0.0026  97.40% 

3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3:00 

2023/10/28 

3:03 
42.3623 0.0029  97.10% 

4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8 

1:00 

2023/10/28 

1:03 
42.3628 0.0024  97.60% 

5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7 

21:00 

2023/10/27 

21:02 
42.3629 0.0023  97.70% 



 

6 

0.1克

粉尘配

重 

2023/10/27 

12:54 

2023/10/27 

18:02 
42.3627 0.0025  97.50% 

7 空盘值 
2023/10/23 

12:00 

2023/10/23 

12:02 
42.2652   

 

4.7.4 量值溯源 

降尘自动监测仪及电子天平应定期进行校准。 

为探究在稳定实验环境和标准尘粒大小（ISO 12103 A2）及浓度条件下降尘自动监测仪

数据的准确度，分析降尘自动监测数据与培养皿称重法降尘采集数据的相对误差及相关性，

在进行现场仪器法与手工法长期比对测试之前，团队进行了粉尘发射仓实验。 
根据上海市《降尘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草稿）》规定，本次与培养皿称重法降尘采集比

对实验要求见表 7-4-1。 
表 7-4-1 发车仓测试实验要求 

序号 参数 标准范围 

1 样品数量 不少于 20对样品 

3 平均相对误差 
任意一组样品相对误差绝对值≤25%， 

平均相对误差≤20% 

4 相关系数 不少于 20对样品，平均相关系数≥80% 

 

 

（1） 实验仪器 

    本次实验所用主要设备及仪器见表 7-4-2。 
表 7-4-2 仪器设备列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生产商 参数 

1 在线降尘监测仪 LD-JCY-3 上海绿蒂 
采样面积：176.71cm²；

测量范围：0~30g；测量

精度：0.0001g 
2 分析天平 十万分之一 梅特勒 实际分度值：0.01mg 
3 发尘箱 -- 张家港朗亿机电 -- 

（2） 实验方法 

在同一温度、湿度、采样高度条件下，将 8 个培养皿、2 台降尘自动监测仪、2 个手工

法降尘桶同时放入发尘室内收集降尘。手工法降尘桶与降尘自动监测仪采样面积为

176.71cm²，培养皿采样面积为 78.54cm²。其中 1-6 号培养皿与降尘自动监测仪采样时间一

致，为 3 小时一次，每次培养皿称重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基准值。7-8 号培养皿与手工法降尘

桶采样时间一致，为 24h。 
因培养皿降尘采集面积不同，需要将数据转化为易与降尘自动监测数据比较的形式。当

培养皿在分析天平上称量时，记录此值 W0。集尘后将培养皿放置分析天平上称量，记为此



 

值 W1。集尘量按式（4-1）计算，单位为 g： 
W= (W1 − W0) × 2.25                  （4-1） 

式中，2.25 为培养皿与手工法降尘桶及降尘自动监测仪采样面积差倍数。 
实验过程中手工法降尘桶在采样前，用毛刷将内壁仔细刷干净，再用蒸馏水清洁内壁，

倒掉清洁的水，重新加入干净的蒸馏水，以没过桶底后高出 2cm为准。手工法降尘桶取样前，

将样品倒入周转盒中，反复冲洗降尘桶，冲洗液体也倒入周转盒，盖好周转盒盖带至实验室

进行分析测定。 
质量控制措施：在进行称重操作前对天平进行标准砝码校准，每个测试数据，至少 3 次

以上测试，取其平均值。偏差较大的数据进行多次测量。 

（3） 实验场地及仪器布设 

本次实验地点为粉尘发射仓实验室。发尘室降尘颗粒大小（标准尘）符合 ISO 12103-1 
A2 精细试验粉尘，尘降浓度（稳定）为 20±2mg/m³，发尘点高度为 2.6m,温湿度采用环境

温度及湿度。在比对试验过程中，尽可能使进行比对的各种仪器设备的采样头高度位于同一

水平线，采样高度 80cm。发尘室室内试点布置见图 7-4-1，图 7-4-2。 

 

图 7-4-1 发尘室室内布点图 



 

 
图 7-4-2 发尘室室内点位布置照片 

（4） 实验结果 

在发尘仓实验条件下，2 台降尘自动监测共获数据 50 组。无异常 0 值，无箱型图异常

值，数据有效性达到 100%。数据箱型图如图 4-3 示。 

 

图 7-4-3 仪器法数据箱型图 
每组样品的培养皿称重数据平均值为基准值，将 2 台仪器自动监测仪数据的均值与基



 

准值进行误差分析，详见表 7-4-3，图 7-4-4。实验结果说明，在两台降尘自动监测数据取均

值的情况下，与基准值吻合度较好，平均相对误差仅 4.93%，最大相对误差为 11.35%。满足

实验要求任意一组样品相对误差绝对值≤25%，平均相对误差≤20%。 

 
图 7-4-4 仪器法均值与基准值相对误差 

 
 
 
 
 

表 7-4-3 仪器法均值与基准值误差分析表 
样品编号 仪器法均值（mg） 基准值（mg） 绝对误差（mg） 相对误差 

6.30-1 6.8 6.77 0.03 0.44% 
6.30-2 11.2 11.05 0.15 1.36% 
7.01-1 6.7 6.68 0.02 0.30% 
7.01-2 11.3 11.07 0.23 2.08% 
7.02-1 11.2 10.71 0.49 4.58% 
7.02-2 11.1 10.55 0.55 5.21% 
7.03-1 12.3 12.15 0.15 1.23% 
7.03-2 12 11.41 0.59 5.17% 
7.06-1 9.9 9.65 0.25 2.59% 
7.06-2 11.2 10.44 0.76 7.28% 
7.07-1 12 11 1 9.09% 
7.07-2 10.2 9.16 1.04 11.35% 
7.07-3 10.8 10.26 0.54 5.26% 
7.08-1 8.8 8.15 0.65 7.98% 
7.08-2 10.2 9.59 0.61 6.36% 
7.09-1 12.5 12.2 0.3 2.46% 
7.09-2 11.1 10.64 0.46 4.32% 
7.10-1 7.5 7.11 0.39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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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 9.5 9.25 0.25 2.70% 
7.14-1 3.9 3.76 0.14 3.72% 
7.15-1 2.3 2.12 0.18 8.49% 
7.15-2 2.7 2.43 0.27 11.11% 
7.15-3 1.3 1.17 0.13 11.11% 
7.16-1 1.6 1.58 0.02 1.27% 
7.16-2 1.4 1.37 0.03 2.19% 

平均相对误差 4.93% 
 
每组样品的培养皿称重数据平均值为基准值，将 2 台仪器自动监测仪数据的均值与基

准值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表 7-4-4）和线性拟合（图 7-4-5）。实验结果说明，在两台

降尘自动监测数据取均值的情况下，与基准值相关性较好，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

著，相关系数为 0.998。回归拟合曲线相关系数 R2=0.9958。满足实验要求相关性大于 80%。 
 
 
 
 
 
 
 
 
 
 

表 7-4-4 仪器法均值与基准值相关性 
 仪器法均值 基准值 

仪器法均值 皮尔逊相关性 1 .998** 

显著性（双尾）  .000 

平方和与叉积 362.160 346.915 

协方差 15.090 14.455 

个案数 25 25 

基准值 皮尔逊相关性 .998** 1 

显著性（双尾） .000  

平方和与叉积 346.915 333.720 

协方差 14.455 13.905 

个案数 25 25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图 7-4-5 仪器法均值与基准值回归曲线 

下面对每台仪器单独进行分析。以每组样品的培养皿称重数据平均值为基准值，将 2 台

自动监测仪数据与基准值进行误差分析，见表 4-5，图 4-6、4-7。结果表明，2 台仪器与基

准值吻合度较好，1 号仪器平均相对误差仅 1.72%，最大相对误差为 7.00%；2 号仪器平均

相对误差较 1 号仪器高，平均相对误差 8.13%，最大相对误差为 19.66%，但整体准确度依

然符合实验要求。 

 

图 7-4-6 1 号仪器相对误差 

y = 0.9579x - 0.0165
R² = 0.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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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7 2 号仪器相对误差 

 
 
 
 
 
 
 
 
 

表 7-4-5 单台仪器与基准值误差分析表 

样品编号 基准值 
1 号仪器 2 号仪器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6.30-1 6.77 -0.27 -3.99% 0.33 4.87% 
6.30-2 11.05 -0.15 -1.36% 0.45 4.07% 
7.01-1 6.68 -0.08 -1.20% 0.12 1.80% 
7.01-2 11.07 0.13 1.17% 0.33 2.98% 
7.02-1 10.71 0.39 3.64% 0.59 5.51% 
7.02-2 10.55 0.25 2.37% 0.85 8.06% 
7.03-1 12.15 0.05 0.41% 0.25 2.06% 
7.03-2 11.41 0.09 0.79% 1.09 9.55% 
7.06-1 9.65 0.15 1.55% 0.35 3.63% 
7.06-2 10.44 0.56 5.36% 0.96 9.20% 
7.07-1 11 0.7 6.36% 1.3 11.82% 
7.07-2 9.16 0.54 5.90% 1.54 16.81% 
7.07-3 10.26 0.44 4.29% 0.64 6.24% 
7.08-1 8.15 0.35 4.29% 0.95 11.66% 
7.08-2 9.59 0.41 4.28% 0.81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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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1 12.2 0.2 1.64% 0.4 3.28% 
7.09-2 10.64 0.26 2.44% 0.66 6.20% 
7.10-1 7.11 0.29 4.08% 0.49 6.89% 
7.10-2 9.25 -0.05 -0.54% 0.55 5.95% 
7.14-1 3.76 -0.06 -1.60% 0.34 9.04% 
7.15-1 2.12 0.08 3.77% 0.28 13.21% 
7.15-2 2.43 0.17 7.00% 0.37 15.23% 
7.15-3 1.17 0.03 2.56% 0.23 19.66% 
7.16-1 1.58 -0.08 -5.06% 0.12 7.59% 
7.16-2 1.37 -0.07 -5.11% 0.13 9.49% 

  
一号仪器 

平均相对误差 
1.72% 平均相对误差 8.13% 

 
对 2 台仪器测量值与基准值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表 7-4-6、7-4-7），线性回归拟

合（图 7-4-8、7-4-9）。与实验结果说明，2 台仪器与基准值相关性较好，在 0.01 级别（双

尾），相关性显著，1 号仪器相关系数为 0.998，2 号仪器相关系数为 0.997。1 号仪器回归

拟合曲线相关系数 R2=0.9967，2 号仪器回归拟合曲线相关系数 R2=0.9932。满足实验要求相

关性大于 80%。 
 
 
 
 
 
 
 

表 7-4-6 1 号仪器测量值与基准值相关性 
 1 号仪器 基准值 

1 号仪器 皮尔逊相关性 1 .998** 

显著性（双尾）  .000 

个案数 25 25 

基准值 皮尔逊相关性 .998** 1 

显著性（双尾） .000  

个案数 25 25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7-4-7 2 号仪器测量值与基准值相关性 
 2 号仪器 基准值 

2 号仪器 皮尔逊相关性 1 .997** 



 

显著性（双尾）  .000 

个案数 25 25 

基准值 皮尔逊相关性 .997** 1 

显著性（双尾） .000  

个案数 25 25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图 7-4-8 1 号仪器测量值与基准值回归曲线 

 
图 7-4-5 2 号仪器测量值与基准值回归曲线 

由误差分析可知，1 号仪器绝对误差有正有负，而 2 号仪器绝对误差均为正值，比基准

值大，2 台仪器测量值有一定差距，因此对 2 台仪器的测量值比对分析。由图 4-10 可知，2
号仪器测量值均大于 1 号仪器测量值，结合发尘室场地布置，原因是发尘室发尘点位于房间

西北角，而点状喷射未能将标准尘粒均匀地发射至整个房间，而位于房间东南角的 2 号仪器

y = 0.9694x + 0.0774
R² = 0.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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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到的尘粒更多，造成测量值偏高。 

 
图 7-4-10 2 台仪器测量值 

根据公式（3-1）（3-2）计算此次实验仪器的平行性。本次实验 2 台仪器 25 组数据中最

大相对标准偏差为 7.69%，仪器平行性为 3.64%，平行性好。 
结论：在发尘仓实验条件下，2 台降尘自动监测仪数据有效性 100%。仪器均值与基准

值平均相对误差 4.93%，最大相对误差为 11.35%，与基准值相关系数 0.998（p<0.01）。1 号

仪器平均相对误差 1.72%，最大相对误差为 7.00%，与基准值相关系数 0.998（p<0.01）；2
号仪器平均相对误差 8.13%，最大相对误差为 19.66%，与基准值相关系数 0.997（p<0.01）。

因发尘室降尘不均，2 号仪器测量值大于 1 号仪器测量值，2 台仪器平行性为 3.64%。 
 
 

4.8 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与处理  

4.8.1 数据采集与传输 

（1） 数据采集仪应按传输指令要求实现数据传输与反控，应满足向多用户发送在线监测

数据的传输需求。传输指令应符合附录 A 要求。  
（2）数据采集仪应提供自动与手动监测数据的补传功能，宜每小时补传一次，并应记录补

传标识。 
4.8.2 数据存储与处理 

（1） 每次降尘自动监测现场数据应立刻上传信息平台现场端降尘数据存储时间应不少于 
3 年；信息平台降尘数据应长期存储，不宜删除；视频文件存储时间应不少于 3 个月；图

片数据存储时间应不少于 6 个月。 
（2） 监测数据有效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称量前须抓拍集尘缸内的图片，应无明显杂质。 

b 当采集的重量数据稳定不变。 

c 新桶使用时，应先进行本底值测量，将称量的数据作为本底值。 

d 本次称量的数据相较上次称量的数据应有 1mg 的增重。 
（3）降尘监测数据应保留至小数点后 4 位。 
（4）异常值取舍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降尘监测数据低于检出限或负值，作为无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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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线监测仪器校准期间的所有数据应作为无效数据。 

c 所有无效数据均应标注标识符，不应参加统计，但应在原始数据库中予以保留。 
（5）所有监测数据均应标注标识符，数据标识符应符合表 8-2-1 要求。 

表 8-2-1 数据标识符 
名称 标识符 

正常（有效数据） N 
设备校准 C 
设备断开 D 

仪器电源故障 P 
超过数据设定范围下限 L 
超过数据设定范围上限 H 
开展计量检定或比对测试 J 

补传 A 
4.9 信息平台  

4.9.1 一般规定 

（1） 降尘自动监测系统应配置信息平台，并向终端用户提供如下降尘数据的查询、统计

和图表分析功能：  
a 信息平台应具有地图界面显示设备安装位置坐标点位及概况信息。  
b 信息平台应具有实时状态及历史监测数据查询功能，并应具有查询导出功能。  
c 信息平台应具有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功能，并支持生成任意时段及规定格式的各类统计

报表。  
d 信息平台应具有多维度（时间、地域等）的对比分析功能。  
e 当降尘监测数据超过设定限值时，信息平台应具有报警提示功能。  

（2） 信息平台应按不同权限提供分级信息的显示，并具有信息共享功能。  

（3）在线监测数据上传格式规范应符合附件 5 。  
（4）信息平台安全技术设计应不低于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二级要求。  
4.9.2 其他 

（1）信息平台应提供查看称量前集尘缸内部图片的功能。 
（2）信息平台应针对特定需求选配降尘设定限值的视频录像功能。 
4.10 系统运行维护  

（1）运维单位应制定各监测设施及系统易耗品更换计划，并按计划实施。 
（2）运维单位应检查数据采集传输装置运行情况及数据传输一致性情况，每月对数据采集

仪内的监测数据进行备份。 
（3）应急维护符合下列要求： 

a 监控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及时维修。当设备发生故障超过 72h 仍无法修复，应采用备用

设备替代发生故障的仪器。 

b 更换影响计量性能的主要部件时，应对仪器进行校准，并实施有效的量值溯源工作。 

c 发现集尘缸内有异物时，应及时维护。 
（4）应保存检修和维修记录，保存时间应与建设周期一致。 
4.11 交付条件及要求     

4.11.1 交付条件 

（1）仪器设备应按合同清单核查无误，完成安装调试。 
（2）系统应连续稳定运行 48h 以上，并完成联网测试。 



 

 
4.11.2 交付要求 

（1）交付时应确保仪器性能指标、联网测试技术指标等关键技术指标符合本规范技术要求。  
（2）交付时运维单位应提供以下资料： 

a 系统中各监测仪器的产品合格证。 

b 自检报告（监测点位设置、现场安装照片等）。 

c 联网测试结果，联网测试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5。 

d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 

e 系统运行维护方案。 
表 11-2-1 联网测试技术指标    

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数据传输安全

性 
对所传输的数据应按照 HJ/T 212 中的规定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

传输 

通讯协议正确

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讯协议应符合 HJ/T 212-2017 中的规定 

数据传输正确

性 
随机抽取 7d 的监测数据，对比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和现场机存储

的数据，数据传输正确率应大于等于 95% 
 

5 先进性说明 

降尘自动监测技术为国内首创，全球领先的技术。 
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目前我国的环境监测已经由传统的断续性监测向全自动监测发展，

由单一分析向多技术监测发展，降尘自动监测仪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降尘自动监测仪将监

测时间分辨率由手工法的每月一次提升为最高每天一次，提供了月内降尘管理的可能性，实

施精准降尘监测和控制。 
本指南对降尘自动监测工作的全流程进行了要求，基于监测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规

定了监测网络构成、设计、建设、运行、 质量、管理和数据应用等体系化的技术内容。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7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8 实施标准的建议措施 

（1）加强标准宣贯培训  
《标准》发布实施后，标准参与编制单位及各环境主管部门或相关单位宜组织开展

《标准》的宣贯，确保相关单位知晓、了解以及使用本《标准》。  



 

（2）加强政策文件对标准引用  
考虑到《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在相关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中加强对本标准的引

用，确保标准效力和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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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子天平检定报告 

 
 
 



 

 
 
 
 



 

 
 
 
 
 

  



 

附件 2： 

降尘自动监测仪与手工法降尘监测的比对测试详细数据 

日期 

仪器增重（g） 
折算降尘量（吨/平

方公里.天） 

浦东

新区 嘉定 

浦东

新区 嘉定 

2018/2/5 0.0067 0.0069 0.1906 0.1956 

2018/2/6 0.0038 0.005 0.1085 0.1425 

2018/2/7 0.0031 0.0045 0.0874 0.1285 

2018/2/8 0.0085 0.01 0.241 0.2905 

2018/2/9 0 0.0085 0 0.2403 

2018/2/10 0.0141 0.01 0.4014 0.2822 

2018/2/11 0.0123 0 0.3469 0 

2018/2/12 0.0115 0 0.3257 0 

2018/2/13 0.0056 0.0303 0.1589 0.8577 

2018/2/14 0.0066 0.0083 0.1881 0.2347 

2018/2/15 0 0.0089 0 0.2514 

2018/2/16 0 0.004 0 0.1145 

2018/2/17 0.0187 0.0076 0.53 0.2151 

2018/2/18 0.0029 0 0.0821 0 

2018/2/19 0.0029 0.0092 0.0821 0.2604 

2018/2/20 0.0048 0.006 0.135 0.1704 

2018/2/21 0.0042 0.0049 0.1191 0.1397 

2018/2/22 0.0051 0.0057 0.143 0.1618 

2018/2/23 0.0042 0.0046 0.1192 0.1313 

2018/2/24 0.0036 0.0037 0.1007 0.1034 

2018/2/25 0.004 0 0.1139 0 

2018/2/26 0.0039 0 0.1112 0 

2018/2/27 0.0043 0.0145 0.1218 0.4108 

2018/2/28 0.0033 0.0034 0.0927 0.095 

小计（吨/

公里²·月） 
---- ---- 3.8 4.4 

2018/3/1 0.0065 0.0078 0.1845 0.2207 

2018/3/2 0.0039 0.0044 0.1091 0.1252 

2018/3/3 0.0034 0.0045 0.0951 0.1288 

2018/3/4 0.0041 0.0061 0.1174 0.1718 

2018/3/5 0.0035 0.0052 0.0979 0.1467 

2018/3/6 0.0039 0.0051 0.1091 0.1431 

2018/3/7 0.0028 0.0038 0.0783 0.1073 

2018/3/8 0.0052 0.0068 0.1484 0.1932 

2018/3/9 0.0048 0.0068 0.137 0.1932 



 

2018/3/10 0.0061 0.0071 0.1733 0.2004 

2018/3/11 0.0053 0.0063 0.151 0.1789 

2018/3/12 0.0035 0.0066 0.0979 0.1861 

2018/3/13 0 0.0056 0 0.1574 

2018/3/14 0.0065 0.0038 0.1837 0.1073 

2018/3/15 0.0038 0.0051 0.107 0.1431 

2018/3/16 0.0044 0 0.1258 ---- 

2018/3/17 0.0038 0.0104 0.1062 0.2944 

2018/3/18 0.0045 0.0049 0.1286 0.1395 

2018/3/19 0.0038 0.0045 0.1062 0.1288 

2018/3/20 0.0039 0.0058 0.1118 0.1646 

2018/3/21 0.0033 0.0059 0.0923 0.1682 

2018/3/22 0.009 0.0101 0.2544 0.2863 

2018/3/23 0.0085 0.0111 0.24 0.3149 

2018/3/24 0.0078 0.0116 0.2215 0.3292 

2018/3/25 0.0088 0.0119 0.2489 0.3363 

2018/3/26 0.0067 0.0057 0.1901 0.161 

2018/3/27 0 0.0059 0 0.1682 

2018/3/28 0.0113 0.0086 0.321 0.2433 

2018/3/29 0.0043 0.0057 0.123 0.161 

2018/3/30 0.003 0.0051 0.0839 0.1431 

2018/3/31 0.0055 0.0068 0.1566 0.1928 

小计（吨/

公里²·月） 
---- ---- 4.3 5.6 

2018/4/1 0.0049 0.009 0.1382 0.254 

2018/4/2 0.0059 0.0069 0.1683 0.1945 

2018/4/3 0.0047 0.0058 0.1334 0.1647 

2018/4/4 0.0027 0.0039 0.0762 0.1099 

2018/4/5 0.0017 0.0032 0.0492 0.0915 

2018/4/6 0.0066 0.0076 0.1874 0.2151 

2018/4/7 0.0042 0.0054 0.1191 0.1534 

2018/4/8 0.0047 0.0061 0.1318 0.1716 

2018/4/9 0.0051 0.007 0.1445 0.1991 

2018/4/10 0.0033 0.009 0.0937 0.254 

2018/4/11 0.0082 0.0091 0.2334 0.2562 

2018/4/12 0.0039 0.0053 0.1096 0.151 

2018/4/13 0.0026 0.0043 0.0746 0.1212 

2018/4/14 0.0019 0.0044 0.0524 0.1236 

2018/4/15 0.0059 0.0074 0.1667 0.2105 

2018/4/16 0.0078 0.0093 0.2207 0.2631 

2018/4/17 0.0035 0.0077 0.0985 0.2174 



 

2018/4/18 0.0046 0.0097 0.1291 0.2746 

2018/4/19 0.0043 0.0082 0.1212 0.2311 

2018/4/20 0.004 0.0061 0.1132 0.1716 

2018/4/21 0.0034 0.0049 0.0969 0.1396 

2018/4/22 0.0028 0.0064 0.0794 0.1807 

2018/4/23 0.0025 0.0048 0.0699 0.1372 

2018/4/24 0.0017 0.004 0.0492 0.1143 

2018/4/25 0.0029 0.0087 0.0826 0.2471 

2018/4/26 0.0024 0.0082 0.0683 0.2311 

2018/4/27 0.0045 0.0144 0.1286 0.4073 

2018/4/28 0.0068 0.0116 0.1921 0.3295 

2018/4/29 0.0057 0.0138 0.162 0.3915 

2018/4/30 0.0049 0.0139 0.1397 0.3936 

小计（吨/

公里²·月） 
---- ---- 3.9 6.4 

2018/5/1 0.004 0.0049 0.114 0.1396 

2018/5/2 0.0042 0.004 0.118 0.1145 

2018/5/3 0.0035 0.0056 0.098 0.1576 

2018/5/4 0.0047 0.0071 0.132 0.201 

2018/5/5 0.0049 0.0028 0.1401 0.0795 

2018/5/6 0.0051 0.0036 0.144 0.1018 

2018/5/7 0.0032 0.0025 0.0901 0.0698 

2018/5/8 0.0089 0.0044 0.2521 0.1256 

2018/5/9 0.0047 0.0038 0.132 0.1074 

2018/5/10 0.0035 0.0046 0.098 0.1297 

2018/5/11 0.0043 0.0049 0.122 0.1396 

2018/5/12 0.0074 0.0049 0.21 0.1396 

2018/5/13 0.0085 0.0063 0.242 0.1772 

2018/5/14 0.006 0.0069 0.17 0.1967 

2018/5/15 0.0054 0.0087 0.1521 0.247 

2018/5/16 0.0057 0.0093 0.16 0.2624 

2018/5/17 0.0056 0.006 0.1581 0.1702 

2018/5/18 0.0052 0.0056 0.148 0.1576 

2018/5/19 0.0034 0.0024 0.096 0.0671 

2018/5/20 0.0027 0.0022 0.076 0.0627 

2018/5/21 0.0032 0.0021 0.092 0.06 

2018/5/22 0.0032 0.0019 0.092 0.0543 

2018/5/23 0.0094 0.0051 0.2661 0.1451 

2018/5/24 0.0088 0.0041 0.2481 0.1158 

2018/5/25 0.0046 0.0032 0.13 0.0907 

2018/5/26 0.004 0.0023 0.112 0.0656 



 

2018/5/27 0.0055 0.0027 0.1561 0.0767 

2018/5/28 0.0078 0.0075 0.2206 0.2135 

2018/5/29 0.0088 0.0079 0.2501 0.2233 

2018/5/30 0.0069 0.0066 0.1944 0.1856 

2018/5/31 0.0066 0.0043 0.1861 0.1228 

小计（吨/

公里²·月） 
---- ---- 4.8 4.2 

20180601 0.0017 0.0031 0.0481 0.0883 

20180602 0.0027 0.0048 0.0767 0.137 

20180603 0.0027 0.0056 0.0767 0.1583 

20180604 0.003 0.0057 0.0838 0.1613 

20180605 0.0051 0.009 0.1444 0.2557 

20180606 0.0033 0.0057 0.0927 0.1613 

20180607 0.0023 0.0039 0.066 0.1096 

20180608 0.0018 0.0038 0.0517 0.1065 

20180609 0.002 0.0039 0.0553 0.1096 

20180610 0.0032 0.0057 0.0892 0.1613 

20180611 0.0042 0.0071 0.1177 0.2009 

20180612 0.0055 0.0101 0.1551 0.2861 

20180613 0.0006 0.0076 0.0177 0.2161 

20180614 0.0023 0.0034 0.0642 0.0974 

20180615 0.0062 0.0024 0.1765 0.067 

20180616 0.0026 0.0047 0.0749 0.1339 

20180617 0.0026 0.0044 0.0749 0.1248 

20180618 0.0024 0.0038 0.0678 0.1065 

20180619 0.0021 0.0041 0.0588 0.1157 

20180620 0.0011 0.0015 0.0321 0.0426 

20180621 0.002 0.0028 0.0553 0.0791 

20180622 0.0021 0.0038 0.0587 0.1065 

20180623 0.0011 0.0024 0.0303 0.067 

20180624 0.0016 0.0033 0.0464 0.0944 

20180625 0.0032 0.0057 0.0892 0.1613 

20180626 0.0037 0.0062 0.1052 0.1765 

20180627 0.0033 0.0068 0.0927 0.1918 

20180628 0.0032 0.0061 0.0892 0.1735 

20180629 0.0021 0.0041 0.0606 0.1187 

20180630 0.0017 0.0032 0.0481 0.0913 

小计（吨/

公里²·月） 
---- ---- 2.3 4.1 

20180701 0.0028 0.0047 0.0779 0.1319 

20180702 0.0036 0.0055 0.1027 0.1563 



 

20180703 0.0029 0.0035 0.0815 0.0977 

20180704 0.0034 0.0093 0.0956 0.2638 

20180705 0.0044 0.0059 0.124 0.1661 

20180706 0.0031 0.0043 0.0885 0.1221 

20180707 0.003 0.004 0.085 0.1123 

20180708 0.0059 0.0083 0.1664 0.2345 

20180709 0.0043 0.0055 0.1204 0.1563 

20180710 0.0036 0.0048 0.1027 0.1368 

20180711 0.0049 0.006 0.1381 0.171 

20180712 0.0039 0.0048 0.1098 0.1368 

20180713 0.0033 0.0047 0.0922 0.1321 

20180714 0.0035 0.0047 0.0992 0.1319 

20180715 0.0031 0.0045 0.0885 0.127 

20180716 0.0032 0.0038 0.092 0.1075 

20180717 0.0033 0.004 0.0923 0.1123 

20180718 0.003 0.0038 0.085 0.1075 

20180719 0.0033 0.0038 0.0921 0.1071 

20180720 0.0055 0.0071 0.1558 0.2001 

20180721 0.0045 0.0067 0.1275 0.1905 

20180722 0.0024 0.0031 0.0673 0.088 

20180723 0.0031 0.0048 0.0885 0.1368 

20180724 0.0054 0.0081 0.1523 0.2296 

20180725 0.0073 0.0104 0.2054 0.2931 

20180726 0.0069 0.0114 0.1948 0.3224 

20180727 0.0076 0.0117 0.216 0.3321 

20180728 0.0068 0.0107 0.1912 0.3028 

20180729 0.0066 0.0095 0.1877 0.2687 

20180730 0.0058 0.0086 0.1629 0.2442 

20180731 0.0041 0.0064 0.1167 0.1807 

小计（吨/

公里²·月） 
---- ---- 3.8 5.5 

 

  



 

附件 3： 

污染源监测点点位测试数据 
手工法监测数据 

编

号 

时 

间 

设

备

编

号 

增重

（g） 

降尘量

（T/km

².d） 

设

备

编

号 

增重

（g） 

降尘量

（T/km

².d） 

手工法均值 

（g） 
（T/km

².d） 

1 
2018/7/1

4 
1号 0.2829 0.88 2号 0.2986 0.93 0.2907 0.9 

2 
2018/7/1

5 
1号 0.4127 1.28 2号 0.2972 0.92 0.355 1.1 

3 
2018/7/1

6 
1号 0.8221 2.56 2号 1.2706 3.95 1.0463 3.25 

4 
2018/7/1

7 
1号 0.4013 1.25 2号 0.4182 1.3 0.4097 1.27 

5 
2018/7/1

8 
1号 0.2372 0.74 2号 0.2243 0.7 0.2307 0.72 

6 
2018/7/1

9 
1号 0.3872 1.2 2号 0.362 1.13 0.3746 1.17 

7 
2018/7/2

0 
1号 0.6606 2.05 2号 0.7559 2.35 0.7083 2.2 

8 
2018/7/2

1 
1号 0.2553 0.79 2号 0.2683 0.83 0.2618 0.81 

9 2018/8/3 1号 0.0716 0.22 2号 0.0595 0.19 0.0655 0.2 

10 2018/8/3 3号 0.379 1.18 4号 0.3569 1.11 0.3679 1.14 

11 2018/8/3 5号 0.2565 0.8 6号 0.2565 0.8 0.2565 0.8 

12 2018/8/3 7号 0.2786 0.87 8号 0.2078 0.65 0.2432 0.76 

13 2018/8/4 1号 0.173 0.54 2号 0.198 0.62 0.1855 0.58 

14 2018/8/4 3号 0.1138 0.35 4号 0.1769 0.55 0.1454 0.45 

15 2018/8/4 5号 0.7024 2.18 6号 0.5642 1.75 0.6333 1.97 

16 2018/8/4 7号 0.8229 2.56 8号 0.7245 2.25 0.7737 2.41 

17 2018/8/5 1号 0.1795 0.56 2号 0.1116 0.35 0.1456 0.45 

18 2018/8/5 3号 0.1781 0.55 4号 0.1691 0.53 0.1736 0.54 

19 2018/8/5 5号 0.1596 0.5 6号 0.2384 0.74 0.199 0.62 

20 2018/8/5 7号 0.34 1.06 8号 0.3778 1.18 0.3589 1.12 

在现仪器法监测数据 

编

号 
时间 

设

备 

编

号 

增重

（g） 

降尘量

（T/km

².d） 

设

备

编

号 

增重

（g） 

降尘量

（T/km

².d） 

降尘仪均值 

（g） 
（T/km

².d） 

1 
2018/7/1

4 
1号 0.0501 1.42 2号 0.052 1.47 0.0511 1.45 



 

2 
2018/7/1

5 
1号 0.0616 1.74 2号 0.067 1.9 0.0643 1.82 

3 
2018/7/1

6 
1号 0.1584 4.48 2号 0.1434 4.06 0.1509 4.27 

4 
2018/7/1

7 
1号 0.0583 1.65 2号 0.0648 1.83 0.0616 1.74 

5 
2018/7/1

8 
1号 0.0392 1.11 2号 0.0388 1.1 0.039 1.11 

6 
2018/7/1

9 
1号 0.0431 1.22 2号 0.0544 1.54 0.0488 1.38 

7 
2018/7/2

0 
1号 0.0907 2.57 2号 0.0818 2.32 0.0862 2.44 

8 
2018/7/2

1 
1号 0.015 0.42 2号 0.0174 0.49 0.0162 0.46 

9 2018/8/3 1号 0.0093 0.26 2号 0.0081 0.23 0.0087 0.25 

10 2018/8/3 3号 0.0306 0.87 4号 0.0319 0.9 0.0313 0.89 

11 2018/8/3 5号 0.0356 1.01 6号 0.0397 1.12 0.0376 1.06 

12 2018/8/3 7号 0.0115 0.33 8号 0.0125 0.35 0.012 0.34 

13 2018/8/4 1号 0.0092 0.26 2号 0.0091 0.26 0.0091 0.26 

14 2018/8/4 3号 0.0238 0.67 4号 0.0213 0.6 0.0226 0.64 

15 2018/8/4 5号 0.0747 2.11 6号 0.0826 2.34 0.0787 2.23 

16 2018/8/4 7号 0.0917 2.6 8号 0.1009 2.86 0.0963 2.73 

17 2018/8/5 1号 0.0296 0.84 2号 0.0284 0.8 0.029 0.82 

18 2018/8/5 3号 0.0194 0.55 4号 0.0191 0.54 0.0193 0.55 

19 2018/8/5 5号 0.0114 0.32 6号 0.0109 0.31 0.0111 0.32 

 
 

  



 

附件 4 ： 

降尘自动监测仪平行性测试数据汇总表 

测量时间 
1 号仪器

（g） 
2 号仪器

（g） 
3 号仪器

（g） 
标准偏差 

SD 
相对标准偏差

RSD 
2018/1/23 0.0082 0.0086 0.0087 0.000216 2.54% 
2018/1/24 0.0037 0.0041 0.0043 0.000249 6.18% 
2018/1/25 0.003 0.0027 0.0026 0.00017 6.14% 
2018/1/26 0.0026 0.0024 0.0028 0.000163 6.28% 
2018/1/27 0.0033 0.003 0.0026 0.000287 9.67% 
2018/1/28 0.002 0.0025 0.0021 0.000216 9.82% 
2018/1/29 0.0113 0.0119 0.0118 0.000262 2.25% 
2018/1/30 0.0233 0.0231 0.0234 0.000125 0.54% 
2018/1/31 0.0159 0.0163 0.016 0.00017 1.06% 
2018/2/1 0.0055 0.0058 0.0056 0.000125 2.21% 
2018/2/2 0.0095 0.0098 0.0101 0.000245 2.50% 
2018/2/3 0.0037 0.004 0.0042 0.000205 5.18% 
2018/2/4 0.0045 0.0047 0.0049 0.000163 3.47% 
2018/2/5 0.006 0.0062 0.0064 0.000163 2.63% 
2018/2/6 0.0049 0.0043 0.0046 0.000245 5.32% 
2018/2/7 0.0045 0.0038 0.0041 0.000287 6.94% 
2018/2/8 0.0094 0.0088 0.009 0.000249 2.75% 
2018/2/9 0.0053 0.0048 0.0051 0.000205 4.06% 

2018/2/10 0.0088 0.0091 0.0093 0.000205 2.27% 
2018/2/11 0.0114 0.0117 0.0121 0.000287 2.44% 
2018/2/12 0.0112 0.0114 0.0118 0.000249 2.18% 
2018/2/13 0.0053 0.0055 0.0051 0.000163 3.08% 
2018/2/14 0.0065 0.0067 0.0062 0.000205 3.18% 
2018/2/15 0.0055 0.0059 0.0056 0.00017 3.00% 
2018/2/16 0.0022 0.0026 0.0025 0.00017 6.98% 
2018/2/17 0.0044 0.0047 0.0046 0.000125 2.73% 
2018/2/18 0.0028 0.0034 0.0031 0.000245 7.90% 
2018/2/19 0.0036 0.0041 0.0038 0.000205 5.36% 
2018/2/20 0.0044 0.0051 0.0047 0.000287 6.06% 
2018/2/21 0.0045 0.0043 0.0041 0.000163 3.80% 
2018/2/22 0.0052 0.0049 0.0046 0.000245 5.00% 
2018/2/23 0.0058 0.0054 0.0051 0.000287 5.28% 
2018/2/24 0.0036 0.0034 0.0033 0.000125 3.63% 
2018/2/25 0.0044 0.004 0.0037 0.000287 7.11% 
2018/2/26 0.0047 0.0043 0.004 0.000287 6.62% 
2018/2/27 0.0049 0.0046 0.0043 0.000245 5.32% 
2018/2/28 0.0029 0.0035 0.0032 0.000245 7.65% 
2018/3/1 0.0083 0.0086 0.0084 0.000125 1.48% 
2018/3/2 0.004 0.0046 0.0042 0.000249 5.85% 



 

2018/3/3 0.0049 0.0055 0.0052 0.000245 4.71% 
2018/3/4 0.006 0.0064 0.0061 0.00017 2.76% 
2018/3/5 0.0051 0.0056 0.0052 0.000216 4.08% 
2018/3/6 0.0044 0.0047 0.0046 0.000125 2.73% 
2018/3/7 0.0034 0.004 0.0037 0.000245 6.62% 
2018/3/8 0.0059 0.0061 0.0062 0.000125 2.06% 
2018/3/9 0.0064 0.0065 0.0066 8.16E-05 1.26% 

2018/3/10 0.0076 0.0079 0.0082 0.000245 3.10% 
2018/3/11 0.0078 0.008 0.0084 0.000249 3.09% 
2018/3/12 0.0057 0.0055 0.0061 0.000249 4.33% 
2018/3/13 0.0052 0.005 0.0056 0.000249 4.74% 
2018/3/14 0.0045 0.0043 0.0049 0.000249 5.46% 
2018/3/15 0.0043 0.0042 0.0044 8.16E-05 1.90% 
2018/3/16 0.0052 0.005 0.0054 0.000163 3.14% 
2018/3/17 0.0042 0.0041 0.0046 0.000216 5.02% 
2018/3/18 0.0054 0.005 0.0052 0.000163 3.14% 
2018/3/19 0.004 0.0036 0.0038 0.000163 4.30% 
2018/3/20 0.0051 0.0047 0.005 0.00017 3.45% 
2018/3/21 0.0044 0.0039 0.004 0.000216 5.27% 
2018/3/22 0.0113 0.0108 0.011 0.000205 1.86% 
2018/3/23 0.0104 0.0108 0.0102 0.000249 2.38% 
2018/3/24 0.0096 0.01 0.0094 0.000249 2.58% 
2018/3/25 0.0103 0.0104 0.01 0.00017 1.66% 
2018/3/26 0.0083 0.0087 0.0081 0.000249 2.98% 
2018/3/27 0.0069 0.0072 0.0066 0.000245 3.55% 
2018/3/28 0.0069 0.0074 0.0071 0.000205 2.88% 
2018/3/29 0.0053 0.0059 0.0055 0.000249 4.48% 
2018/3/30 0.0039 0.0043 0.0041 0.000163 3.98% 
2018/3/31 0.0068 0.0074 0.0071 0.000245 3.45% 
2018/4/1 0.0078 0.0079 0.0078 4.71E-05 0.60% 
2018/4/2 0.0093 0.0091 0.0092 8.16E-05 0.89% 
2018/4/3 0.0074 0.0073 0.0074 4.71E-05 0.64% 
2018/4/4 0.0042 0.0042 0.0046 0.000189 4.35% 
2018/4/5 0.0034 0.0037 0.0039 0.000205 5.60% 
2018/4/6 0.0143 0.0142 0.0141 8.16E-05 0.57% 
2018/4/7 0.0055 0.0058 0.0052 0.000245 4.45% 
2018/4/8 0.007 0.0069 0.0065 0.000216 3.18% 
2018/4/9 0.0078 0.0077 0.0079 8.16E-05 1.05% 

2018/4/10 0.005 0.0048 0.0051 0.000125 2.51% 
2018/4/11 0.0131 0.0133 0.0134 0.000125 0.94% 
2018/4/12 0.0064 0.0065 0.0061 0.00017 2.68% 
2018/4/13 0.0044 0.0041 0.0042 0.000125 2.95% 
2018/4/14 0.0025 0.0026 0.0031 0.000262 9.60% 
2018/4/15 0.0079 0.0082 0.0085 0.000245 2.99% 



 

2018/4/16 0.0139 0.0136 0.0141 0.000205 1.48% 
2018/4/17 0.0054 0.0053 0.0051 0.000125 2.37% 
2018/4/18 0.0062 0.0064 0.0065 0.000125 1.96% 
2018/4/19 0.0053 0.0056 0.0051 0.000205 3.85% 
2018/4/20 0.0055 0.0051 0.0049 0.000249 4.83% 
2018/4/21 0.0053 0.0051 0.005 0.000125 2.43% 
2018/4/22 0.0044 0.0042 0.0042 9.43E-05 2.21% 
2018/4/23 0.0059 0.006 0.0063 0.00017 2.80% 
2018/4/24 0.0033 0.0032 0.0033 4.71E-05 1.44% 
2018/4/25 0.0051 0.0048 0.0049 0.000125 2.53% 
2018/4/26 0.0033 0.0034 0.0038 0.000216 6.17% 
2018/4/27 0.0083 0.008 0.0082 0.000125 1.53% 
2018/4/28 0.0112 0.0111 0.011 8.16E-05 0.74% 
2018/4/29 0.009 0.0092 0.0093 0.000125 1.36% 
2018/4/30 0.0077 0.0079 0.0083 0.000249 3.13% 
2018/5/1 0.0047 0.0047 0.0051 0.000189 3.90% 
2018/5/2 0.0031 0.0029 0.0029 9.43E-05 3.18% 
2018/5/3 0.0033 0.0033 0.0033 4.34E-19 0.00% 
2018/5/4 0.0043 0.0045 0.0047 0.000163 3.63% 
2018/5/5 0.0035 0.0035 0.0038 0.000141 3.93% 
2018/5/6 0.0011 0.0012 0.0013 8.16E-05 6.80% 
2018/5/7 0.0019 0.0017 0.0019 9.43E-05 5.14% 
2018/5/8 0.0088 0.0091 0.0089 0.000125 1.40% 
2018/5/9 0.0044 0.0046 0.0045 8.16E-05 1.81% 
2018/5/10 0.0053 0.0051 0.0055 0.000163 3.08% 
2018/5/11 0.0067 0.0066 0.0064 0.000125 1.90% 
2018/5/12 0.0035 0.0033 0.0035 9.43E-05 2.75% 
2018/5/13 0.0055 0.0053 0.005 0.000205 3.90% 
2018/5/14 0.0067 0.0069 0.0071 0.000163 2.37% 
2018/5/15 0.0064 0.0061 0.0065 0.00017 2.68% 
2018/5/16 0.0067 0.0065 0.0065 9.43E-05 1.44% 
2018/5/17 0.0019 0.002 0.0017 0.000125 6.68% 
2018/5/18 0.0053 0.005 0.0051 0.000125 2.43% 
2018/5/19 0.0041 0.0039 0.0039 9.43E-05 2.38% 
2018/5/20 0.0036 0.0035 0.0039 0.00017 4.64% 
2018/5/21 0.0053 0.0053 0.0053 0 0.00% 
2018/5/22 0.0025 0.0026 0.0023 0.000125 5.06% 
2018/5/23 0.0071 0.0072 0.0071 4.71E-05 0.66% 
2018/5/24 0.0097 0.0099 0.0101 0.000163 1.65% 
2018/5/25 0.0079 0.0077 0.0078 8.16E-05 1.05% 
2018/5/26 0.0043 0.0044 0.0045 8.16E-05 1.86% 
2018/5/27 0.0045 0.0047 0.005 0.000205 4.34% 
2018/5/28 0.0091 0.0088 0.0091 0.000141 1.57% 
2018/5/29 0.0112 0.0114 0.0112 9.43E-05 0.84% 



 

2018/5/30 0.0099 0.0096 0.0095 0.00017 1.76% 
2018/5/31 0.0049 0.005 0.0051 8.16E-05 1.63% 
2018/6/1 0.0039 0.0034 0.0037 0.000205 5.60% 
2018/6/2 0.0036 0.0041 0.0041 0.000236 5.99% 
2018/6/3 0.0047 0.0042 0.0045 0.000205 4.60% 
2018/6/4 0.0051 0.0046 0.0047 0.000216 4.50% 
2018/6/5 0.0071 0.0059 0.0067 0.000499 7.60% 
2018/6/6 0.0045 0.0043 0.0044 8.16E-05 1.86% 
2018/6/7 0.0032 0.0029 0.003 0.000125 4.11% 
2018/6/8 0.0029 0.003 0.0031 8.16E-05 2.72% 
2018/6/9 0.0028 0.0028 0.003 9.43E-05 3.29% 

2018/6/10 0.004 0.004 0.0045 0.000236 5.66% 
2018/6/11 0.0047 0.0044 0.0053 0.000374 7.80% 
2018/6/12 0.0063 0.0072 0.0071 0.000403 5.87% 
2018/6/13 0.0055 0.0061 0.006 0.000262 4.47% 
2018/6/14 0.0027 0.0025 0.0029 0.000163 6.05% 
2018/6/15 0.0044 0.0036 0.0042 0.00034 8.36% 
2018/6/16 0.0033 0.0034 0.0034 4.71E-05 1.40% 
2018/6/17 0.0035 0.0033 0.0037 0.000163 4.67% 
2018/6/18 0.0033 0.0033 0.0032 4.71E-05 1.44% 
2018/6/19 0.0031 0.0033 0.0034 0.000125 3.82% 
2018/6/20 0.0012 0.0013 0.0013 4.71E-05 3.72% 
2018/6/21 0.0021 0.002 0.0023 0.000125 5.85% 
2018/6/22 0.0024 0.0025 0.0025 4.71E-05 1.91% 
2018/6/23 0.0015 0.0013 0.0015 9.43E-05 6.58% 
2018/6/24 0.0024 0.0022 0.0024 9.43E-05 4.04% 
2018/6/25 0.0038 0.0035 0.0041 0.000245 6.45% 
2018/6/26 0.0042 0.0042 0.0048 0.000283 6.43% 
2018/6/27 0.0043 0.0037 0.0041 0.000249 6.18% 
2018/6/28 0.0038 0.0035 0.0041 0.000245 6.45% 
2018/6/29 0.002 0.0023 0.0023 0.000141 6.43% 
2018/6/30 0.0031 0.0029 0.003 8.16E-05 2.72% 
2018/7/1 0.0041 0.0042 0.0045 0.00017 3.98% 
2018/7/2 0.004 0.0047 0.0043 0.000287 6.62% 
2018/7/3 0.0032 0.0035 0.0032 0.000141 4.29% 
2018/7/4 0.0074 0.0094 0.0088 0.000838 9.82% 
2018/7/5 0.0042 0.0047 0.005 0.00033 7.12% 
2018/7/6 0.0037 0.0041 0.004 0.00017 4.32% 
2018/7/7 0.004 0.0043 0.004 0.000141 3.45% 
2018/7/8 0.0068 0.0082 0.0078 0.000589 7.75% 
2018/7/9 0.0053 0.0054 0.0053 4.71E-05 0.88% 

2018/7/10 0.0039 0.0038 0.0042 0.00017 4.28% 
2018/7/11 0.0053 0.0066 0.006 0.000531 8.90% 
2018/7/12 0.0037 0.004 0.0043 0.000245 6.12% 



 

2018/7/13 0.0033 0.004 0.0038 0.000294 7.96% 
2018/7/14 0.0039 0.0045 0.0043 0.000249 5.89% 
2018/7/15 0.0036 0.0041 0.0042 0.000262 6.62% 
2018/7/16 0.0033 0.0033 0.0033 4.34E-19 0.00% 
2018/7/17 0.0028 0.0034 0.0032 0.000249 7.96% 
2018/7/18 0.0033 0.0034 0.0035 8.16E-05 2.40% 
2018/7/19 0.0029 0.003 0.003 4.71E-05 1.59% 
2018/7/20 0.0061 0.0069 0.0063 0.00034 5.28% 
2018/7/21 0.0062 0.0065 0.0061 0.00017 2.71% 
2018/7/22 0.0022 0.0027 0.0025 0.000205 8.33% 
2018/7/23 0.0042 0.0047 0.0046 0.000216 4.80% 
2018/7/24 0.0065 0.0063 0.0068 0.000205 3.15% 
2018/7/25 0.0104 0.0111 0.0101 0.000419 3.98% 
2018/7/26 0.0091 0.0097 0.0093 0.000249 2.66% 
2018/7/27 0.012 0.0129 0.012 0.000424 3.45% 
2018/7/28 0.0088 0.0114 0.0103 0.001066 10.48% 
2018/7/29 0.0118 0.0107 0.0115 0.000464 4.10% 
2018/7/30 0.0075 0.0089 0.0081 0.000573 7.02% 
2018/7/31 0.006 0.0067 0.006 0.00033 5.29% 
仪器平行性 4.54% 

附件 5： 

降尘自动监测系统数据上传要求 
A.1 所有的通讯包应由 ACSII 码字符组成（CRC 校验码除外）,通讯包结构应符合图 

A.1 要求。 
图 A.1 通讯包结构 

 
A.2 通信包内容组成应符合表 A.1 要求。  

表 A.1 通讯包内容组成     

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包头 字符 2 固定为## 

数据段长度 十进制整数 4 数据段的 ASCII 字符数 

例如：长 255，则写为“0255” 

数据段 字符 0≤n≤1024 变长的数据 



 

CRC校验 十六进制整数 4 数据段的校验结果 

包尾 字符 2 固定为<CR><LF> 

 

A.3 数据段组成应符合表 A.2 要求。  

表 A.2 数据段组成 

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请求编号 QN 字符 20 精 确 到 毫 秒 的 时 间 

戳:QN=YYYYMMDDHHMMSSZZZ，用来唯一标

识一个命令请 求，用于请求命令或通知

命令 

总包号 PNUM  字符 9 PNUM 指示本次通讯总共包含的包数 

包号 PNO 字符 8 PNO指示当前数据包的包号 

系统编号 ST 字符 5 ST=系统编号 

命令编号 CN 字符 7 CN=命令编号 

访问密码 字符 9 PW=访问密码 

设备唯一标识 MN 字符 27 MN=设备编号 

数据包是否拆分 

及应答标志 Flag 

整 数 

（0-255） 

6 目前只用两个 Bit：  

0 0 0 0 0 0 D A 

 

A：数据是否应答；Bit：1-应答，0-不应

答 

D：是否有数据序号；Bit：1-数据包中包

含包序号和总包号两 

部分，0- 数据包中不包含包序号和总包

号两部分 

如：Flag=3 表示拆分包并且需要应答

（Flag 可扩展） 

指令参数 CP 字符 0≤n≤4032 CP=&&数据区&& 

 

A.4 数据段结构定义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字段与其值应用英文码“=”连接。  

b) 在数据区中，同一项目的不同分类值间应用英文码“,”来分隔，不同项目之间应

用英文码“;”来分隔。  

A.5 字段定义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字段名应区分大小写，单词的首个字符应为大写，其他部分应为小写。  

b) 数据类型应符合表 A.3 要求。  

c) 中文编码字库使用的字符集应符合《字符集汉字折笔规范》GB13000.1  

表 A.3 数据类型 

表示 含义 

C4 表示最多 4位的字符型字串，不足 4位按实际位数 

N5 表示最多 5位的数字型字串，不足 5位按实际位数 

N14.2 用可变长字符串形式表达的数字型，表示 14 位整数和 2 位小数，带小

数点 



 

YYYY 日期年，如 2005 表示 2005 年 

MM 日期月，如 09 表示 9 月 

DD 日期日，如 23 表示 23 日 

HH 时间小时 

MM 时间分钟 

SS 时间秒 

ZZZ 时间毫秒 

 

d) 监测因子代码应符合表 A.4 要求。  

表 A.4 监测因子代码 

代码 监测因子 

a01001 温度 

a01002 湿度 

a34011 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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